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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文化景觀永續發展探討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Landscapes in Penghu

詹慧穎 (CHAN Hui-Ying) 1 2

摘要

文化景觀兼具自然與人類互動結果，具有重要保存意義，「文化景觀」的

核心意涵在於「人類及自然環境互動下的多樣化傑作」，和複合遺產同時包含自

然與文化特質的概念是相同。所以保存澎湖石滬的重點在於考量人類介入自然環

境，以及反應可持續土地利用的特殊技術。保護文化景觀能夠對於可持續性土地

利用的現代技術作出貢獻，並能維持或加強景觀自然價值。這種強調透過人類

活動和自然資源的互動持續利用，將有助於維持生物多樣性，符合永續發展的概

念。澎湖石滬的文化景觀在人類活動與自然合作共生的永續發展概念下保護，可

以與環境法的概念同時思考，因為環境法的概念就是為了讓人類擁有可以自主決

定的意識發展出來的。永續發展為最高的目標，以環境法的自主意識方式來讓人

民決定所要的生存環境，這樣的操作模式，可以思考怎樣的文化景觀制度對澎湖

石滬的保存，才能適切表現澎湖當地居民活動與自然互動共生的精神。永續發展

非單純以環境保護為唯一目的，而是要維護環境，可持續的供給人類發展。本文

欲探討文化景觀保存政策的發展，以環境法永續發展的觀點，著重公民參與之民

主國家決策精神，思考澎湖文化景觀政策的發展。

1	 *作者現為台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學生。

2	 本文第一次發表時感謝張宇彤老師惠予指正，題目與全文內容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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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景觀之定義

1-1 何謂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s）之定義應由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之相關規

定開始探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1972年通過《世界文化與自然

遺產保護公約》（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保護「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其保護類項大致區分為

文化遺產、自然遺產，以及兼具前述兩類特質之複合遺產等3類。目的是呼籲各

國保護建築、古蹟、遺址等物質或有形遺產，並完成全球「世界遺產的認定與保

護目錄」。自2003年又通過《無形文化資產保護公約》，呼籲各國政府、非政府

組織、社區團體共同參與認定、保護、活化及推廣在地的無形文化資產3。

1-2 聯合國相關規定

《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執行指導方針（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中針對文化景觀有更清楚的

定義，文化景觀是文化資產，同時代表《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公約》第1條

所稱之人類與自然結合之作。文化景觀必須兼顧闡述歷經歲月之人類社會與聚落

的演化，這些演化是當地自然環境所提供物質條件限制，同時或是自行受連續的

社會、經濟與文化內在與外在力量所影響。文化景觀包含了「人類與其自然環境

互動多樣性之宣示」。4

3	 傅朝卿（2009/01/23）。《世界文化遺產對台灣的意義（上）》，載於環境資訊中心網站http://

e-info.org.tw/node/40484.（最後瀏覽日：2010/06/28）

4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承辦（2007）。王淳熙等編，《2007文

化資產實務執行參考手冊（2）：聚落、文化景觀》，頁2-21。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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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觀係1992年12月在美國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第

16屆會議時提出並納入《世界遺產名錄》中5。國內有將文化遺產與文化景觀合

併以觀6，但是文化景觀和「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複合的概念相同。文化景觀

代表自然與人類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觀的選擇應基於它們自身的突出、普遍的價

值，其明確劃定的地理，文化區域的代表性及其體現此類區域的基本而具有獨特

文化因素的能力。它通常體現持久的土地使用的現代化技術及保持或提高景觀的

自然價值，保護文化景觀有助於保護生物多樣性。7

1-3 美國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處對文化景觀的分類與世界文化遺產以及我國文化資產保

存法對文化景觀的分類方式相似。美國國家公園管理處（National Park Service）

與文化景觀基金會（Cultural Landscape Foundation）將文化景觀分為四類，分

別是：（1）歷史場所（Historic Sites），其中指的是，「在歷史事件、活動或

人物相關性上具有重大意義之景觀。（2）歷史性設計景觀（Historic Designed 

Landscape），一處由景觀建築師、造園匠師、建築師或者是園藝依據設計原則

有意識設計或規劃的景觀；或者是由一位業餘造園者以一種已被認定風格所造之

景觀。美學價值在設計景觀中被認為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這類的實例包括有公

園、校園、豪宅莊園。這種景觀可能與景觀建築具有重大意義的人物、趨勢或

事件有關；或者闡明了景觀建築理論與實踐的重要發展。（3）歷史性風土景觀

（Historic Vernacular Landscape），其所指的是「一處經由人民的活動或是駐居

5	 《文化景觀及其他》（無日期）。載於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網站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

zhuanti/worldheritage/370648.htm.（最後瀏覽日：2010/06/28）

6	 《世界遺產概述》（無日期）。載於世界遺產協會網站http://www.what.org.tw/heritage/.（最後瀏覽

日：2010/06/28）

7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承辦，前揭註4，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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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而形塑之景觀。經由個人、家庭或社區之社會與文化態度，景觀反映了他們

日常生活上物質、生物、文化特色」。其中機能在風土景觀是重要的內涵，因為

農莊的單獨建物或面積廣闊的農場區域都可能構成該項景觀。最後，人種誌景觀

（Ethnographic Landscape），「包含了與相關的民族所定義為遺產資源的多樣性

自然與文化資源」，可能是聚落、宗教聖地。其它小規模的植栽群、動物、生計

活動或儀式場所都經常出現在此種景觀的表現當中。因此有認為美國的分類雖與

世界文化遺產或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看似名稱不同，但是從定義的內涵來看，除

了在歷史事件、活動或人物相關性上具有重大意義之景觀的「歷史場景」以外，

其餘三者均與世界遺產之文化景觀精神是相似的8。

1-4 我國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

1. 定義

民國94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訂，新增文化景觀一類，由中央成立文化景觀審

議委員會，全國各地方也成立了文化景觀相關委員會，推動地區文化景觀的普查

及教育推廣工作。我國文化景觀係指古蹟保存區、傳統建築（聚落）保存區、人

文景觀之特定區域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明定，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

歷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列資產，其中第3款之文

化景觀，指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所定著之空間及

相關連之環境。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4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3條第3款所

定文化景觀，包括神話傳說之場所、歷史文化路徑、宗教景觀、歷史名園、歷史

事件場所、農林漁牧景觀、工業地景、交通地景、水利設施、軍事設施及其他人

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承辦，前揭註4，頁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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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與自然互動而形成之景觀。依據文化建設委員會之解釋，文化景觀最後規範保

護的對象應該是「空間與相關聯的環境」，而影響空間與相關聯環境是否得以成

為保護客體的要件是，「人」在此空間與環境中與之互動而生之神話、傳說、事

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因為人的以上行為造成與空間、土地之關

連性而形成文化景觀，因強調某地區與環境，與其它無形資產之傳統藝術、民俗

與有關文物具有重要區別關鍵9。

2. 文化景觀之普查提報與審查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3條，主管機關應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文化

景觀價值之內容及範圍，依法定程序審查，列冊追蹤。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

則第8條，法定審查程序，其中所定主管機關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包

含文化景觀以及其他文化資產，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傳統藝術、民

俗及有關文物或自然地景價值者或具保護需要之文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

其法定審查程序必須踐行「現場勘查或訪查」與「作成是否列冊追蹤之決定」。

且此兩項行政處分決定作成後，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提報之個人或團體。依同

法細則第9條，鄉（鎮、市）於必要時，得予協助縣主管機關進行普查。進入文

化景觀之登錄程序，係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4條，文化景觀由主管機關審查登錄

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且其登錄基準、審查、廢止條件與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9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承辦，前揭註4，頁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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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化景觀之保存、管理、維護成效及贊助者稅務優惠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5條，文化景觀之保存及管理原則，由主管機關設立

之審議委員會依個案性質決定，並得依文化景觀之特性及實際發展需要，作必要

調整。主管機關應依前項原則，擬定文化景觀之保存維護計畫，進行監管保護，

並輔導文化景觀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配合辦理。為維護文化景觀並保全其環

境，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擬具文化景觀保存計畫，並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或國家公園法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

用用地或分區，並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6條前項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用地範圍、利用方式及景觀維

護等事項，得依實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採取獎勵措施。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56

條，文化景觀保存計畫、保存用地及保存區等之規定，目的係為維護文化景觀並

保全其環境。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用地範圍、利用方式及景

觀維護等事項，得依實際情況為必要規定及採取獎勵措施。

為維護文化資產成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0條第4款規定，得對維護文化資

產具有績效者，主管機關得給予獎勵或補助。出資贊助辦理文化景觀之修復、再

利用或管理維護者，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3條規定，其捐贈或贊助款項，得依所得

稅法規定列舉扣除或列為當年度費用，受金額之限制。

4. 文化景觀敏感區

對於文化景觀敏感區加以定義，指一個自然地區經過人類活動干擾後，在

該地區呈現出人類活動的蹤影，意即自然景觀提供人類活動的背景，而人文活動

則在自然區域上留下痕跡，這些呈現出來的景觀，即稱為文化景觀，而文化景觀

不是只有硬體的古蹟、文物、建築等，包括無形的藝術、生活等的人文內涵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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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由於文化景觀和其他資源一樣，都屬於有限的資源，若是受到外力的破壞，

將不易回復原始的狀態，故針對文化景觀敏感區，也要利用保存的手段來維護其

永續性的利用。文化景觀敏感地則包括古蹟保存區、傳統建築（聚落）保存區及

人文景觀之特定區域等三類。10

二、澎湖文化景觀保存歷程

2-1 澎湖文化景觀保存現況

澎湖縣政府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通過將雙心石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登錄為

文化景觀保存。原屬於私人產業的石滬，從此成為受文化資產保存法保護的文

化資產。澎湖縣政府文化局與七美鄉公所已展開修復，為保存雙心石滬的古形

貌，擇以傳統工法原貌修復。11位在澎湖縣七美鄉東湖村的「頂隙滬」，前身是

「二窟一滬房的石滬形態。早年由白沙鄉吉貝嶼師傅設計，因為颱風吹襲傾倒，

所有人委請吉貝師傅設計滬牆及滬房，再建造新石滬，1937年完工。根據澎湖

縣政府的調查，石滬是澎湖人設置在潮間帶的捕魚陷阱，而座位在七美鄉名稱為

「頂隙滬」者，因雙心造形優美又象徵「心心相印意涵，多年來深受情侶遊客喜

愛」，並以「雙心石滬聞名，石滬以玄武岩建造，有內、外滬房結構，左伸腳末

端成螺鉤彎，右伸腳有陸地銜接岸邊，石滬內並設有魚井。澎湖縣政府在2006

年完成七美雙心石滬之文化景觀登錄公告作業，然而，未劃定明確保護範圍，為

避免後續發生獎勵、管制與處罰之相關爭議雙重影響，目前僅剩少數石滬仍然持

10	 《文化景觀敏感地》（無日期）。載於內政部古蹟資訊網站之內政部營建署之環境敏感區位查詢系

統http://edb.epa.gov.tw/localenvdb/Chunghua/culture.htm.（最後瀏覽日：2010/06/28）

11	 聯合報（2007/03/20），《七美雙心石滬列文化景觀》，載於環境資訊中心網站http://e-info.org.tw/

node/20717.（最後瀏覽日：201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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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使用12。在澎湖，石滬是傳統漁民與自然互動的體現，除了七美還有吉貝等地

區，均有此類漁業活動，因此，基於文化景觀對於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之獨

特考量，諸如石滬等產業類文化景觀，是應停留於形貌外觀之保存，以避免其被

破壞，或仍應保持石滬該座落物與漁民之間的互動，應就自然資源及社會文化脈

絡進行總體評估，這樣的思考，應該擴及對我國文化景觀的基礎定義與保護模式

上。

2-2 對澎湖文化景觀保存的思考

文化景觀因為其兼具自然與人類互動結果，具有重要保存意義，文化景觀之

登錄程序，依文化資產之提報由政府主動進行普查為原則，例外接受個人或團體

提報，供審議委員審議是否登錄為文化景觀。提報制度雖可補強普查制度所產生

之漏列文化景觀之缺點，但整體制度的決策模式，是採取由政府主動而民間被動

接受之由上到下之行政決策模式。雖有認為，文化與自然是兩個相對概念，自然

保護專家認為越少人為干預就是最好的自然遺產，至於文化遺產則包含個別的紀

念物、構造物、建築物及遺跡，大量受到建築師與建築歷史學家的心智，以及美

學趨勢影響，反而較少思考整體構成與景觀本身。進入1980年代，雖然持續進行

世界遺產登錄工作，卻也發現原本的定義方式，無法複製到主要文化遺產的整體

區域。因此，文化景觀於1992年被世界遺產委員會刻意的創造出來，這是一種新

增的處理機制，而非在觀念是或方法是取代既有的模式。

12	 《文化景觀應明確劃定保護範圍》（2007/12/09）。載於Dennis的文化資產筆記網站	http://web.hach.

gov.tw/hachweb/blog/dennisliu/myBlogArticleAction.do?method=doListArticleByPk&articleId=5198.（最

後瀏覽日：201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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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文化景觀」的核心意涵在於「人類及自然環境互動下的多樣化傑

作」，與複合遺產同時包含自然與文化特質的概念是相同。所以保存澎湖石滬的

重點在於考量人類介入自然環境的性格與特質，以及與自然之特殊性精神關聯，

其所反應之可持續土地利用的特殊技術。保護文化景觀能夠對於可持續性土地利

用的現代技術作出貢獻，並能維持或加強景觀的自然價值。傳統性土地利用形式

的持續存在，強調透過人類活動和自然資源的互動持續利用，因此傳統性文化景

觀之保護，將有助於維持生物多樣性，符合永續發展的概念13。澎湖石滬的文化

景觀既然應該在人類活動與自然合作共生的永續發展的概念下來保護，可以與環

境法的概念同時思考，因為環境法的概念就是為了讓人類擁有可以自主決定的意

識下發展出來的。當永續發展為最高的目標，以環境法的自主意識方式來讓人民

決定所要的生存環境，這樣的操作模式可以思考到底何謂我國的文化景觀保存對

澎湖石滬的保存才是最適切的，才是澎湖當地居民活動與自然互動共生的體現。

三、澎湖文化景觀保存與環境永續發展

3-1 何謂環境法的觀點

近年來隨著台灣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資源需求亦急速增加，除了本島，連

離島都有迫切發展經濟之壓力。資源需求增加往往會影響環境變遷，但經濟社會

發展往往伴隨著環境退化，而環境退化不僅影響到生態系統的各族群平衡，同時

也會影響支持人類生存之基本能力。如果任由環境退化，人類發展會受其影響而

13	 《文化景觀應明確劃定保護範圍》（2007/12/09）。載於Dennis的文化資產筆記網站	http://web.hach.

gov.tw/hachweb/blog/dennisliu/myBlogArticleAction.do?method=doListArticleByPk&articleId=5198.（最

後瀏覽日：2010/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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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滯，甚至於衰退。推動永續發展相關工作之目的即在持續人類之發展，而人類

要持續發展，如何避免環境退化為一重要課題。所以環境法的觀點是永續發展。

永續發展決非單純以環境保護為唯一目的，而是要維護環境可持續的供給人類發

展，制度亦以維持環境永續發展為目標。然要有效進行環境管理，自高階決策過

程即需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因此，必須將環境承載力與總量管制方法與精神整合

於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簡稱政策環評）。本文依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永續發展的

意涵、思考澎湖保存文化資產的政策，亦可參考環境法與永續發展的概念，尤其

是著重公民參與之民主國家決策程序方式的部分。

3-2 環境權之意涵與現狀發展

一般用於環境法之環境權理念的形成，主要是因為公害的發生。所謂公害，

是指工業生產及其他各種人為活動所產生的廢棄物，例如塑膠、纖維、放射性物

質、有毒廢水等物質，對空氣、水、土壤等造成破壞與污染，同時其破壞、污染

程度，已非自然生態藉自我調節所能自然同化或恢復原狀的負荷限度，致使生態

環境失衡，影響人類生活環境品質，甚至危及人類生存。因此，環境權的理念認

為，自然資源與環境，乃有限且有價的公共財，並非少數人及產業所能自由破壞

或掠奪，因為任何人皆享有維持良好環境，確保健康舒適生活的權利14。

環境權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內容：一是優良環境享有權，即公民有要求享受優

良（即健康、安全和舒適）環境的權利；二是惡化環境拒絕權，即公民有拒絕惡

化環境（即水及空氣污染、噪音、自然景觀受損等）的權利；三是環境知情權，

即公民有知曉環境資源生態狀況的權利；四是環境參與權，即公民有參與環境保

14	 許慶雄（1996），《憲法入門》，頁148，台北：月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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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的權利15。但由於環境權並未明訂於我國憲法之層次，故雖於民國91年依總統

令制定公布施行「環境基本法」，但僅能作為原則而具宣示性效果，彰顯環境保

護永續發展精神。實際上人民環境權之落實仍需藉由立法者賦予或體現於政府在

個別行政行為具體落實相關贊成或反對之人民參與之權利，於若干無法只以人民

決意做為主要考量時，如涉及高度科技專業或公害風險之承擔，又或者涉及是同

區域人民利害權衡，政府再以專家以及技術為支持加以輔助。環境權的概念可以

用於處理當環境利益衝突發生時，文化資產保存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間如何求取最

大利益。

 3-3 環境權的出賣

傳統環境權論者大都將環境權定性為是可轉讓。環境權之所以可轉讓，更導

因於傳統環境權論者對環境權的整體定性所致。如「國民得享受良好生活環境，

且支配此生活環境之權利」認定環境權是基本權且具有可轉讓的性質。另外基於

環境共有的法理，環境是專屬於特定的土地利用關係者，性質能自行轉讓16。若

完全禁絕環境權轉讓，一來此種無彈性之觀點並非目前我國所接受17，應採建立

事前許可、機動查核、事業自動申報及管制與稽查制度。再者，往往會導致受到

環境汙染之被害者無法受到賠償而求救無門，又或者使有益經濟發展且於合理使

用上站得住腳之資源使用者無法於雙方皆願意退讓之情形下仍能於一定限度內使

15	 林喆（無日期）。《環境權：人類與社會和自然的契約》，載於學習時報網站http://big5.china.com.

cn/chinese/zhuanti/xxsb/613642.htm.（最後瀏覽日：2010/06/29）

16	 駱永家（1987），〈環境權之理念與應用〉，《中國論壇》，24卷8期，頁17。轉引自葉俊榮

（2002），〈出賣環境權：從五輕設廠的十五億「回饋基金談起」〉，葉俊榮自編，《環境政策與

法律》，頁41，台北：元照。

17	 環境基本法第26條「中央政府對於環境污染行為，應建立事前許可、機動查核及事業自動申報制

度，以有效管制污染源。中央政府對於稀有資源及自然與文化資產之利用，應建立事前許可、管制

及稽查制度，以有效保育自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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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環境，污染者付費18。故有學者認為可採取環境優勢與汙染優勢之判斷標準，

依財產原則、責任原則、禁制原則以為資源分配，再依據個案判斷處理較為妥

適19。

3-4 環境權用於文化景觀保存

將文化資產保存與上述環境權的角度觀察，會發現有相同的困境，即文化

資產究竟是屬於人民不可轉讓或是可轉讓的權利？又是否為當地人民間之共同財

產，甚或者全國或全世界人民之文化遺產？若認為係人民可轉讓的權利，但事實

上與環境權相同的是，被指定為文化資產的文化景觀，事實上應該要以環境權檢

驗，享有環境權受到諸如可免於環境污染的憂慮或受汙染後可請求賠償的利益；

若是不以環境權具可轉讓性的立論思考，反而會導致人民喪失對生存環境的參與

決定權利，因為文化景觀的指定採取政府主動介入保護，是由上到下的模式，若

是在指定的過程中或指定完成之後續的保護管理，沒有給予人民充分參與決定，

導致人民對環境權喪失自主性，無法將被指定為文化遺產的文化景觀作再利用或

表達變更保護的可能性消失，就會因為人民沒有機會行使環境權，單純的高層權

力介入，導致沒有落實人民參與決策。危險的是，可能會讓文化景觀本身保護的

目的，人類活動與自然之間持續的互動這樣的保存價值被架空，讓文化景觀指定

成為空有保存外觀，失去文化景觀保存目的核心；因此，為保護文化景觀的核心

價值存續，人類活動與自然之間持續互動的無形文化資產才是其精神。文化景觀

的保護，透過環境權的落實公民參與，才能彰顯人類追求永續發展的目的。

18	 環境基本法第28條「環境資源為全體國民世代所有，中央政府應建立環境污染及破壞者付費制度，

對污染及破壞者徵收污染防治及環境復育費用，以維護環境之永續利用。」

19	 葉俊榮（2002），〈出賣環境權：從五輕設廠的十五億「回饋基金談起」〉，葉俊榮自編，《環境

政策與法律》，頁51-57，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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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採取文化乃人民共有之權利，故即使是能享有權利，卻使當地人民仍然

有義務的現行法制，剝奪其依原有民法之物權利用關係本可盡情行使之出賣、改

良、使用及各種地是物之利用權，依人性可得知，此一舉動使原所有權人有義務

卻無權利，必定使當地人無法盡全心維護此一文化古蹟。無法使當地人民有認同

感的景觀，若漸趨衰敗，即使國家動用公權力過度加以維繕以維持景觀的外觀，

由於文化之意義並非建物本身，而是整個當地人民的生活民情風俗皆加以包含的

總合，是故即使維持了景觀的外觀，亦使文化景觀指定之互動原意喪失了。

避免上述可能造成文化資產立法美意全失，故最好之方法亦如同目前環境權

加強人民參與度，而非單方面採禁制規定，造成人民無法參與政府由上而下之決

策過程；避免公聽會僅僅流於形式保障卻無實際保障，亦避免實際上曾出現過，

於古蹟指定前，先燒毀以規避法令拘束自行發展之惡例出現，使人民能自行決定

自己所居住之家鄉是否成為文化之重要部分，進而能投入心力以求永續發展。

四、 結論

澎湖文化景觀保存政策方向，著重文化景觀保存與當地永續發展的原則必須

考量環境的不可逆與承受，澎湖縣要如何保存文化景觀應該要思考產業策略的決

定，因為以石滬為例，本屬傳統居民捕魚技術，在現今科技化作業已漸式微，透

過文化景觀的指定保存，若居民對此傳統捕魚方式已漸漸失去經濟上依賴，透過

政府指定僅能強制保存其外觀，無法強制當地居民繼續使用此種捕魚方式為業，

繼續產生人類活動利用石滬和自然互動的關係。要如何讓居民願意繼續從事利用

石滬的行為，以保留這種傳統的漁業技術的無形文化資產傳承和彰顯石滬真實存

在的功用，才能真正讓石滬人類活動與自然互動共生的文化景觀繼續保存，而不

只是單純保留石滬的外觀，就能彰顯文化景觀必須兼具有形的石滬，以及無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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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活動，如漁業技術的無形文化資產傳承，不斷的持續被施行，才能讓石滬的

文化景觀價值被保存。要讓居民願意自發性保存這種文化景觀，在現代民主社會

下，環境權掌握在人民手中，要維護文化景觀的保存，仍然要落實公民參與政策

決定。當地經濟發展、教育目的或推廣地區文化的條件考慮下，可以參酌文化產

業以觀光為例，作為保存澎湖文化景觀的手段之一，以提升當地居民願意從事傳

統石滬漁業的意願，因為在環境權的概念下，若人民認為繼續從事石滬漁業沒有

經濟價值，人民有生存權與工作權，不可能強迫其繼續從事該項活動，保留石滬

漁業的意願就會日漸減低，甚至因此轉而做出環境權出賣或移轉的決定，這是民

主國家人民自主決定權的操作結果，雖非必然但仍有可能發生。以澎湖地區人民

自主決定是否開放博弈事業為例，人民公投亦是操作環境權的自主決定模式體

現，只是該案最後決定暫時不出賣環境權。

改善生活水準並成為其經濟收入主要來源，永續發展之策略應該作為保存當

地傳統文化景觀之經濟政策手段，具龐大潛力的文化景觀政策雖著重於文化資產

保存目的，但同時思考更有公民參與的機會，提供當地人民工作機會的策略，產

生當地居民願意繼續從事其傳統活動保存傳統技藝，轉化作為文化產業活動等資

源，間接產生讓人民自主意識由下而上向政府表示，願意藉由保存文化景觀而不

出賣環境權的決定，才是當前我國文化景觀保存政策，如何逆轉由上而下指定模

式，而可能面臨文化景觀無形資產保存的困境。

文化景觀強調與自然共生的文化景觀的人類活動，其中能夠緩和對於環境

之破壞與保護生物多樣性20。在擬定長期澎湖之文化景觀策略時，必定要將未來

之長期經濟及環境文化之影響作環境影響評估。政府的文化景觀政策如果要符合

20	 African	governments	told	tourism	can	combat	poverty	if	 they	provide	the	right	conditions,world-tourism.

org,	http://www.world-tourism.org/newsroom/Releases/2004/may/seychelles.htm.[last	visited:	201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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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精神，包括法案的制定通常涵蓋了政策面、規劃面、計畫面及專案

面21，實務必須就政策制定過程的篩選、範疇界定、預測、諮詢、民眾參與、減

輕對策及環境監測，提出具體的評析，使決策過程能夠更公開透明，並且對環境

的未來發展有全盤的理解，以免有影響環境之虞。而文化資產保存上所謂的有影

響環境永續之虞，應思考政策之實施可能造成，破壞文化景觀之和諧性、其他違

反國際環境規範之要求，或有礙文化景觀保存對文化傳承上之永續發展。我國的

政府對澎湖之文化景觀保存發展模式，必要能切中問題、實事求是的加以評估對

於環境是否產生影響，必須要考量人民與環境之間互動之影響，才是文化景觀保

存的核心價值。

21	 胡思聰（2003/01/13），〈現行「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研析〉，《國家政策論壇季刊夏季

號，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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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文化景觀與聚落保存永續發展與
文化資產相關法令與制度探討

發表人：詹慧穎

評論人：張宇彤

評論內容：

這篇文章的主軸是放在文化景觀上，所以相對的也出現一些問題。我國的文

資法在民國94年修正，增加了文化景觀這個項目，從此時起，文化景觀就成為文

化資產界關注的焦點。當時，各縣市的文化局也因應文資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

陸續的作了些文化景觀地點的普查工作。我在這過程中參與了幾個縣市的審查，

並在其中發現了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對文化景觀的定義不清，因

此出現了指定不夠嚴謹的狀況，甚至在後續的登錄過程中也因對其精神不夠了

解，故而出現了謬誤之處。故而，目前己經指定的幾個文化景觀點，有些是不適

合指定為文化景觀的。

本文有二個主軸，一個是談文化景觀的永續發展，另一個則著眼於文化景觀

與相關法令、制度的發展。文中作者首先定義文化景觀，繼之舉列相關的法條，

並舉出了聯合國及美國相關的法條以茲對應。整個文章的主軸主要在論述環境法

及永續發展的概念，以及澎湖文化發展政策與歷程的方向。這樣的論述開了我們

另外一個視野，惟文章中仍出現幾個問題；第一個是文章架構的部份，我拿到的

原始稿裡頭提到望安花宅，惟其並不屬於文化景觀，而後作者雖在題目上作了修

正，但這並不能完全解決架構上的問題。因為這篇文章主要談的是文化景觀，突

然在文章裡頭加上自然遺產及聚落是不適合，尤其是花宅的部分用的篇幅過大，

致使主軸流於渙散。建議作者在文章裡頭針對目前國內現行對文化景觀認定上的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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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誤與所產生的問題，進行歸納與釐清，而後再加強保存維護還有經營管理的建

議。

這篇文章的另一個重點置於七美石滬，其實七美石滬的登錄是很合理的，石

滬的存在充分的體現了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但我認為它的登錄應該擴大到澎湖

的石滬，因其反應的是濱海漁業的文化景觀。所以，建議作者針對目前已指定的

文化景觀提出相關建議，再將主軸放回七美雙心石滬，這樣也可充分點出澎湖這

個島上的人民，如何透過他們的巧思與環境產生互動，解決其生存的問題，如此

意義當會更大。

另一個是觀念上的問題，文章中指出：「台灣因非聯合國會員國，無法被指

定成世界遺產，導致相關工作或活動無法被認同，使得影響國人的認知，導致台

灣對文化遺產的保存與世界文化遺產的保存與修護成果產生落差」，但台灣文化

資產的保存並不僅限於此，不能因為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就認定國人會因

此減少對文化遺產的關注。

另一個也是觀念性的問題，文中為了讓文化景觀永續發展，故將主軸放在觀

光層次，這點是我較不能認同的，因為文化資產的保存是著眼於文化的承傳及對

過去的一個交待，如果未來的導向過度著眼於經濟的考量，戮力將之推向觀光，

將來或許會發生問題。

另一個是行文上的問題，建議在整體文字上再進行修飾，再者，引文的部份

亦應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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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一：

對七美的雙心石滬，張教授建議可以擴大至澎湖的石滬上，這是地點大小

的尺度上的問題，所以我想是否可以擴展到領域上？如同剛所說的澎湖玄武岩景

觀，這也是世界遺產潛力點提出過的，所以是否可以把不同領域,就是把自然與

文化景觀作結合，那這部份目前是否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為什麼至今還沒有作出

這樣的結合？

主持人：

因為研討會的提問須針對論文發表人或是評論人，所以這個問題，不予回

答。

提問二：

因為文章裡是針對文化景觀作為著力點，而2009年澎湖石滬群已經為世界

遺產的潛力點之一，若以這個論點加入文章裡，整個內容及延伸會更有內涵。

發表人回應：

我想談論個人在寫這篇文章時所遇到的困難，第一點是我個人在找尋文化資

產的資料上遇到的問題，因為我個人並不是這個領域的人，所以在找資料時，會

常遇到”這資料到底可不可行？”

第二個問題是針對永續發展的部份，其實重要聚落裡面的內容，較沒法跟我

當初的想法一脈相承來作一個結合，加上時間緊迫，所以沒有完全符合文章邏輯

性的整合，而是偏向於多揭露資訊的部份，所以這也是文章的致命傷。


